山东省实验中学

关于组织参加山东省第二届中小学生

法律知识竞赛的通知

为贯彻落实省教育厅关于举办“山东省第二届中小学生法律知识竞赛”的要求。现就我校组织参加竞赛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安排

（一）竞赛时间

2010年11月5日至12月3日。

（二）竞赛形式

竞赛题公布在山东省教育厅网站。参赛者请登陆山东省教育厅网站主页（http://www.sdpec.edu.cn），点击“山东省第二届中小学生法律知识竞赛”主题进入竞赛页面，认真阅读答题规则后，按照要求填写相关信息进行注册，注册完毕后即进入试题页面。

（三）试题范围和形式

试题以青少年法律基本知识、教育法律法规和涉及青少年权益保障的法律法规为考查范围，重在考查青少年学生法律知识的运用能力。试题共50道，其中判断题10道，每题1分，共10分；单项选择题30道，每题2分，共60分；多项选择题10道，每题3分，共30题。满分100分。

（四）参赛对象

高一、高二年级学生统一组织参赛，高三年级学生自愿参赛。

（五）参赛注意事项

1. 参赛者务必规范填写必填项目，姓名、身份证号码、学校名称、班级要确保准确无误。

2. 每个身份证号码只能注册一次，答题过程中可以点击“保存试题”按钮暂停本次考试，下次考试使用已注册的身份证号码直接登录至上一次考试状态。一旦点击“提交试卷”，将不得再次以同一身份证号码注册答题。

3. 参赛者请务必答完全部题目，不能遗漏，否则无法提交计分。提交试卷后，电脑自动评分。

4. 参考资料为本次竞赛重要的参考，参赛者答题过程中可以进行查询。

（六）奖励办法

将参赛人数和成绩作为评选优秀团支部和先进个人的依据之一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期中考试后各班认真组织。

1、本校区学生利用在家时间上网参加答题，家中无法上网的由团委统一组织在计算机教室参加答题；东校学生利用11月27日、28日回家时间上网参与，周末留校学生由团委组织到计算机教室上网参加答题。

2、各班团支部于11月29日将参赛人员名单以电子表格的形式发至团委邮箱：本校flola2@163.com，东校sydxtw@163.com.

3、此项活动作为先进班集体和优秀团支部的依据之一。
（二）团委汇总后报市教育局宣传法规处，联系电话：66608029，电子邮箱：jnjyxfc@126.com。
2010年11月4日 
